晋城仲裁委员会担任仲裁员承诺书

我愿意接受晋城仲裁委员会的聘任担任仲裁员，在进行仲裁工作时，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等法律法规以及晋城仲裁委员会的相关规定，并承诺：
    一、遵守公共秩序，尊重社会公德，严格仲裁操守，珍惜仲裁声誉；
    二、认真、勤勉、高效、审慎地仲裁案件，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；
    三、以诚信原则主动履行披露与回避义务，自觉维护仲裁的公平与公正；
    四、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，不以任何方式私自接触任何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，不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；
    五、保守仲裁秘密、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；
    六、遵守庭审纪律，按时参加开庭和合议，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缺席；开庭时不使用通讯工具、不随意出入仲裁庭、不做与仲裁无关的事；积极推动仲裁程序顺利进行；认真按时制作文书；
    七、仲裁庭成员之间相互尊重、密切配合、彼此支持；
    八、积极参加仲裁委员会的各项活动；
    九、着装整洁、仪表庄重、举止得体、用语规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